广元市儿童福利院
2024年单位预算编制说明












[bookmark: _GoBack]目录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1
（一）广元市儿童福利院职能简介	1
（二）广元市儿童福利院2024年重点工作	1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2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2
（一）收入预算情况	2
（二）支出预算情况	2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2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3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3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3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3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4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4
（一）公务接待费	4
（二）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5
（三）因公出国（境）经费	5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5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5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5
（一）机关运行经费	5
（二）政府采购情况	6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6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6
十一、名词解释	6

[bookmark: _Toc29454]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bookmark: _Toc45]（一）广元市儿童福利院职能简介
负责本地区弃婴和孤儿收养，并为其提供养护、医疗、康复、教育等服务；协助机关开展儿童福利服务指导工作等。暂为代管市社会福利院相关业务。
[bookmark: _Toc14476]（二）广元市儿童福利院2024年重点工作
1.进一步全力做好机构优化提质工作，在精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着力提升方面继续用力，推进儿童“养育、医疗、康复、教育、社会工作”五位一体融合发展，持续做好儿童接收抚养工作，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提高康复专业能力，强化教育权益保障，加强社会工作服务。
2.持续加强项目建设，努力打造好合办幼儿园和康复基地等亮点项目，借助相关项目充分链接社会资源，帮助孤残儿童走出去，提高自身适应社会和独立生存能力。
3.立足机构推进创新发展。我院将进一步理顺工作机制、深化各项服务，采取多种服务形式由“零散型”向“集约化”转化，由“特殊性”向“普惠性”发展，由“院内办院”向“开门办院”转变。
4.坚持安全生产不动摇。完善各类安全制度，进一步强化安全工作管理，强化员工安全消防知识的学习和培训，保证人人会用，做到人人管安全、人人懂安全。持续做好消防、食品、防汛、防震、防疫建筑物等系列安全措施、不断完善内部规章制度。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加强平安生产机制建设，确保全院正常的平安生产秩序。
[bookmark: _Toc556]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我单位为广元市民政局的下属二级预算单位，本单位无下属机构，设有内设机构10个。
[bookmark: _Toc22342]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广元市儿童福利院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广元市儿童福利院2024年收支预算总数595.75万元,比2023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7.07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bookmark: _Toc25465]（一）收入预算情况
广元市儿童福利院2024年收入预算595.7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595.75万元，占100%。
[bookmark: _Toc30727]（二）支出预算情况
广元市儿童福利院2024年支出预算595.7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86.05万元，占81.59%；项目支出109.7万元，占18.41%。
[bookmark: _Toc15321]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广元市儿童福利院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595.75万元,比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7.07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595.75万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46.21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3.05万元、住房保障支出36.49万元。
[bookmark: _Toc9502]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24464]（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广元市儿童福利院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595.75万元，比2023年预算数增加17.07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bookmark: _Toc20519]（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46.21万元，占91.68%；卫生健康支出13.05万元，占2.19%；住房保障支出36.49万元，占6.13%。
[bookmark: _Toc22156]（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4年预算数为40.59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社会福利（款）儿童福利（项）2024年预算数为504.3万元，主要用于：儿童提供福利服务方面单位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以及特定项目的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2024年预算数为1.32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工伤失业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工伤、失业保险费支出。
4.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2024年预算数为13.05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按规定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5.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24年预算数为36.49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按规定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bookmark: _Toc21268]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广元市儿童福利院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486.05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442.67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社会保险缴费、住房公积金、生活补助等支出。
公用经费43.38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支出。
[bookmark: _Toc9670]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广元市儿童福利院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2.5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万元，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
[bookmark: _Toc11905]（一）公务接待费
公务接待费与2023年预算相比持平。
2024年公务接待费计划用于执行接待考察调研、检查指导等公务活动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
（2） [bookmark: _Toc17615]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与2023年预算相比持平。
单位现有公务用车0辆，因机构改革，2020年市社会福利院与儿童福利院分开独立核算，资产还未划分，3辆车仍在社会福利院名下。
2024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万元，用于3辆公务用车燃油、过路（桥）、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主要保障院内儿童上学、就医、出行以及院内特困人员、代养老人就医、出行需求。
[bookmark: _Toc6036]    （三）因公出国（境）经费
因公出国（境）经费与2023年预算相比持平，本年无预算。
[bookmark: _Toc10408]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广元市儿童福利院2024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bookmark: _Toc14842]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广元市儿童福利院2024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bookmark: _Toc22086]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30408]（一）机关运行经费
广元市儿童福利院为事业单位，按规定未使用机关运行的相关科目。
[bookmark: _Toc17028]（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4年，广元市儿童福利院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bookmark: _Toc28474]（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底，广元市儿童福利院共有车辆0辆，单位无价值200万元以上的大型设备。
2024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bookmark: _Toc12874]（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4年广元市儿童福利院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17个，涉及预算595.75万元。其中：人员类项目6个，涉及预算442.67万元；运转类项目3个，涉及预算43.38万元；特定目标类项目8个，涉及预算109.7万元。
[bookmark: _Toc25265]十一、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市财政当年安排的财政预算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社会福利（款）儿童福利（项）：指对儿童提供福利服务方面的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的支出。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指单位用于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
　　（五）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指事业单位用于单位应缴纳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六）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七）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八）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九）“三公”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单位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附件：单位预算公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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